
附件2

东至县加快推进小微民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为加强对小微民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组织领导，决定建立全市加快推进小微民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以下简称“联席会议”）。

 　 一、组成人员名单

 　 总召集人：阮宏光 县人社局党组成员、工会主席

　  召 集 人：刘  芳 县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刘仁学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李定杰 国家税务总局东至县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成    员：殷传义 县人社局工伤股股长

 刘  燕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和信用监督管理科科长

郑红斌  国家税务总局东至县税务局社保费和非税股股长

严为民 县养老（工伤）保险管理中心主任

 　　         计永峰 县社保基金征缴中心负责人

陈银才 县人社局工伤股工作人员

    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由殷传义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计永峰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主要负责办公室日常事务工作。联席会议小组成员如有异动，则由相应人员递补，不再另行下文。
　　二、主要职责

 　 分析研究促进小微企业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重大问题和专项工作，制定相关政策措施；统筹协调有关事项；处理其他需要提交联席会议研究解决的事项。

 　 三、工作规则

 　　（一）联席会议由总召集人或召集人确定议题和开会时间，联席会议办公室下发会议通知，根据会议内容，通知有关成员单位按要求准备相关材料。

 　　（二）联席会议做出的决定，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印发各成员单位。各成员单位应按照部门职责，分工负责，抓好落实。

 　 四、工作要求

各成员单位要积极参加联席会议，认真贯彻执行联席会议决定，及时报告本单位落实联席会议决定事项的情况。要切实履行职能，互通信息，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联席会议作用，切实促进我市小微民营企业参保工作取得实效，全省考核排名位次居前。

